
 
楊丁文教基金會 110年度國中及國小學生清寒助學金申請 

家長聲明書 

 

學生姓名  學生身分 

一般學生 

身心障礙學生 

就讀學校  班   級    年     班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年  月    日 

戶籍地址  

  家長或 

 監護人姓名 
 

通訊地址  連絡電話 

及手機 
 

附

繳

證

件 

（）一、清寒證明: 

低收入戶  中低收入戶證明 

 (有效期限至 110 年 12月 31 日)。 

（）二、導師證明文件: 

家境清寒，或家庭突遭變故急待幫

助之導師證明文件。 

（）三、在學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乙份。 

（）四、全戶戶籍謄本影印本乙份。 

（）五、自傳。 

（）六、家長聲明書。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申請書各欄均應逐項詳填，如有

遺漏或手續不全則不予審查。 

二、所有申請案件資料恕不退件。 

三、依繳附證件於左方「附繳證件」欄

確實勾選。 

四、申請人必須設籍本市清水區、沙鹿

區或梧棲區滿 6個月以上。 

※ 相關表格可自行影印，或網頁下載。 

申請人確實設籍本市清水區、沙鹿區或梧棲區滿 6個月以上 (於 109年 9月 1日前設籍本市

清水區、沙鹿區或梧棲區)，並持續設籍，且未領有其他同額以上獎學金，特此切結。 

 

申請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家長或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楊丁文教基金會洽詢電話: (04)2233-2056;0933-552-555。 

楊丁文教基金會網頁: www.yangding.org.tw。 

楊丁文教基金會 email: yangding.org@gmail.com 

國中及國小學生清寒助學金申請辦法和相關表格請見本會網站。 

 

 

http://www.yangding.org.tw/


 

楊丁文教基金會 110年度國中及國小學生清寒助學金申請 

家境清寒，或家庭突遭變故急待幫助之導師證明 

學生姓名 

 

 

就讀學校 

 

 

班    級 
 

導師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導師姓名 
 

導師簽名 
 

導師連絡電

話及手機 

 

日期 
 

 

 

 



 

楊丁文教基金會國中及國小學生清寒助學金申請 

申請人自傳(請親自以手寫) 

(請簡述家庭背景、詳述家庭經濟狀況、求學經過、和父母及師長相處情形、個性、處事態度、休閒

活動、社團參與、特殊表現和未來願望）乙份，以 A4規格紙張用手撰寫。 


